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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卢燕

本报讯 张玲8年前和丈夫离婚
之后，独自抚养儿子文文，平时靠做
钟点工勉强维持生计，16岁的文文
为了减轻妈妈的负担在酒吧打工，母
子俩的日子过得十分拮据。一个陌
生的来电将张玲逼到崩溃的边缘，孩
子在电话里哭诉被酒吧里的霸凌分
子金某胁迫吸毒。日前，普陀区检察
院以强迫他人吸毒、容留他人吸毒和
非法拘禁罪对金某提起公诉，经过法
院审理，金某最终获刑5年。

被逼吸毒
被迫给母亲打电话“要钱”

2016年8月的一个上午，张玲一
如往常收班回家，手机铃声突然响
起，屏幕上显示一个陌生的号码，接
通后对面传来文文的哭声：“妈妈我
要600元人民币……”文文支支吾吾
了几句就把电话挂了。没过多久，文
文再次来电话要钱，张玲着急地问
道：“你到底要钱干吗？”儿子回答说：

“我吸毒了。”
张玲吓了一跳，忙问：“吸毒了？

你在哪里？我过去找你！”电话又挂
了。如此反复几个电话，挂了又打，
打了又挂。直到再一次接通电话时
传来陌生男人的声音：“你儿子干了
违法的事情，如果你不给我钱，我就
把他送到派出所去。”张玲感觉文文
受到了威胁，她厉声喝道：“如果他做
了违法的事，你们就送他去派出所。”

其实此时张玲内心几近崩溃，虽
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她预感
儿子肯定是出事了。张玲便前往派
出所报警，在路上碰到了精神恍惚的
文文，摇摇晃晃地在街边走着。看见
妈妈，文文哭着跑过来：“妈妈，有人
逼我吸毒了。”回家后，文文向张玲哭
诉了自己的遭遇。

2016年8月13日23点左右，文
文在长乐路某酒吧打工时与客人发
生了纠纷，由经常混迹于酒吧的金某
出面解决。随后金某以此为理由向
文文索要“摆平费”，身无分文的文文
四处借钱借不到。14日凌晨3点，金
某将文文带到普陀区某宾馆房间内

“软禁”起来，告诉他“给了钱再走”。
在宾馆房间内，金某再出“奇”

招：逼文文吸毒，以此威胁他给钱。
14日上午10点，金某逼文文给张玲
打了几通要钱的电话。到了中午12
点，金某还没要到钱，他计算时间，发
现如果再拖下去就是非法拘禁，这才
将文文放了。

霸凌者拒不认罪
证人：“他知道是未成年人”

听完儿子的遭遇，张玲马上带儿
子去派出所报案。经调查，金某今年
34岁，2001年就曾因盗窃罪被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一年半。
事发当天的宾馆房间内，除了金某和文
文，还有李某和张某在里面吸毒。

金某到案后拒不认罪，声称不知
道文文是未成年人，吸毒也是文文自

己提出来的，自己没有强迫。然而据
在场的李某和张某的证言，文文从不
吸毒，“金某知道文文不满18岁，是
未成年人，因为他曾经看过文文的身
份证……金某曾跟我说让文文吸毒
就是为了逼他拿钱。”

公安机关以金某涉嫌强迫他人
吸毒、容留他人吸毒罪提请普陀区人
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普陀区人民检
察院未成年人案件刑事检察科检察
官在认真审查案件材料，补充了相关
证据后，以强迫他人吸毒、容留他人吸
毒和非法拘禁罪对金某提起公诉。
最终，法院以金某强迫他人吸毒罪、容
留他人吸毒罪和非法拘禁罪数罪并
罚，依法判处金某有期徒刑五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五千元。犯罪嫌疑人金
某最终认罪伏法，没有提起上诉。

延伸工作
严查霸凌酒吧

近年来，酒吧等娱乐场所已经成
为未成年人案件发生的重灾区，据
统计，普陀区未检科（未成年人案件
刑事检察科）2016年受理移送审查
起诉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及侵害未
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与娱乐场所相关
的共7件，占该年未检科受理移送审
查起诉案件总数的20%。

为了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杜绝未成年人进入娱乐场所，普
陀区检察院未检科主动把相关情况
通知该酒吧所在辖区的检察机关，建
议其与相关行政职能部门共同开展
综合治理。

（案中人物为化名）

少年酒吧打工遭软禁被迫吸毒
检方督促：严查涉案霸凌酒吧 杜绝未成年人进入娱乐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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